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97號

原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訴訟代理人  黃昱凱  

            施柏丞  

被      告  綠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家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2,8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伯捷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捷公司）以其

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汽車（下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

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額新臺

幣（下同）102萬元，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2月17日起至1

13年2月17日止。系爭汽車於112年3月24日12時17分許由

訴外人溫國宗駕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

因溫國宗放置於系爭汽車後車廂之鋰電池（下稱系爭電

池）起火燃燒，致系爭汽車起火燃燒而受損（下稱系爭火

災），經報請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處理，被

告生產製造之系爭電池致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為肇事因

素。系爭汽車因被告過失行為受損，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

條約定，如修復費用達765,000元，原告即應以保險金額1

02萬元乘以賠償率95％後，給付被保險人伯捷公司9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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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系爭汽車經訴外人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南投服務

廠評估回復原狀所需修復費用為1,414,976元，顯已逾系

爭保險契約第12條所定推定全損之狀況，原告即依被保險

人伯捷公司之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以全損現金賠償方式

給付伯捷公司保險金969,000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6

9,000元等語。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6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抗辯：

（一）系爭汽車之駕駛溫國宗係從事監視器材開發及買賣，2年

前確實有與被告合作訂製鋰電池，鋰電池來源並非全部皆

由被告提供，被告無從得知訂製後之鋰電池最終安裝位

置、實際用途，只是依照當時訂製之規格、尺寸製作。該

鋰電池就是行動電源裡面一顆一顆的電池，比一般3號電

池再大一些，賣一組裡面有33顆，大約是4千多元，溫國

宗是從網路或同行介紹來跟被告購買，被告是寄送到溫國

宗臺中的公司地址。該鋰電池單體來源供應之廠商均有送

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為合法合規之電池。被告

不清楚火燒車當時的系爭電池是否是溫國宗跟被告購買的

鋰電池，或是溫國宗去淘寶或跟配合的廠商購買。被告賣

給溫國宗的鋰電池就是市售通路型，很普遍的鋰電池，去

任何材料行或網路購買都是長這樣，被告無法從消防局火

災鑑定報告所附照片辨識是否為被告生產製造，只能看出

是一個圓柱形的電池。被告否認系爭電池是向被告購買

的，且從原告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系爭火災為被告生

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第100頁）：

　　伯捷公司以其所有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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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於112年3月24日12時17分許由溫國宗駕駛停放於臺南市

○○區○○街000號前，因放置於系爭汽車後車廂之系爭電

池起火燃燒，致系爭汽車受損已達於全損狀況，經修車廠估

價理賠總額為14,149,760元，經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

約定，賠付系爭汽車受損理賠保險金969,000元予車主伯捷

公司。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100頁）：　　

（一）系爭汽車後車廂起火燃燒的系爭電池是否為被告生產製

造？

（二）如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則被告對於系爭汽車火燒毀

損應否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五、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損害賠償之債，以

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

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

48年台上字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可參）。本件原告主張被告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

定，對原告負過失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既為被告所否

認，依前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

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否則即應駁回其訴。

六、原告主張被告生產製造之系爭電池為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

而毀損之肇事因素，被告應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

節，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汽車行車執照、汽車理賠申請書、汽

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自用）保險條款、消防局火災調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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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內容、系爭汽車修復估價單、保險金電匯付款明細各1

件、系爭汽車毀損照片6張為證（見本院補字卷第21頁至第6

3頁），惟上開證據均無法證明系爭電池係被告生產製造或

被告對系爭火災有何過失侵權行為，被告亦否認系爭電池為

其生產製造或賣給溫國宗之鋰電池及其具有過失侵權行為，

是原告前開主張，已乏所據，難信為真實。

七、又查本院依職權向消防局調取系爭火災之火災原因紀錄記

載：「…五、火災原因研判：…（三）起火原因研判：……

5.檢討因『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1）現

場勘察時，起火處附近發現許多燒損鋰電池、經逐層清理、

挖掘該處，燃燒物中部分鋰電池內部芯片已經爆開，芯片殘

跡四處飛散（照片12至18），故研判起火處鋰電池係有爆開

噴飛之異常情形，現場無法完全排除鋰電池異常引起火災之

可能性。（2）比對駕駛溫國宗筆錄所述：『後車廂分為上

下兩層，…上層是我放置各式規格及樣式的監視器材及監視

器材使用的電池。』，『該電池為鋰電池模組是供監視器設

備使用，…。』，『除上述物品外，沒有放置其他物

品。』，顯示起火處僅放置鋰電池，並未擺放其他電氣設

備。（3）起火處附近鋰電池係有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

散落之異常情形，駕駛也表示該處僅放置鋰電池，並未擺放

其他電氣設備，再者，鋰電池產品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

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本案起火

原因是以『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綜

合上述分析，初步研判『化學物品或危險物自燃』、『菸

蒂』、『車輛機械因素』與『人為縱火』等原因引起火災之

可能性應可排除，另外，起火處附近確實有擺放鋰電池，而

電池亦出現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再

者，鋰電池產品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

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本案起火原因是以『電氣因

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等語，有消防局114

年6月5日南市消調字第1140030618號函及其檢送之火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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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80頁），並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99

頁、第100頁），可知消防局鑑定認為系爭火災現場電池出

現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且鋰電池一旦

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

災，故研判系爭電池為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性最大。是依消

防局上開火災原因紀錄，仍無從證明引起系爭火災之系爭電

池係被告生產製造，遑論其火災原因紀錄亦推論系爭電池係

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始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系爭火災

之可能，自難認系爭電池之生產製造廠商有何違反注意義務

之過失。

八、綜上所述，系爭電池雖為系爭火災發生之可能原因，但原告

未能證明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且難認系爭電池之生產

製造廠商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原告主張系爭電池為被

告生產製造，被告對系爭火災之肇事原因具有過失，構成不

法侵權行為云云，要屬無據。原告既未舉證證明系爭汽車發

生系爭火災係因被告生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亦未舉證被

告有何過失不法侵權行為，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汽

車之損害。是原告就其主張，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

辯系爭電池非其生產製造，且無證據證明系爭火災為被告生

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乙節，則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96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2,81

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

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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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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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97號
原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訴訟代理人  黃昱凱  
            施柏丞  
被      告  綠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家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2,8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伯捷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捷公司）以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汽車（下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額新臺幣（下同）102萬元，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2月17日起至113年2月17日止。系爭汽車於112年3月24日12時17分許由訴外人溫國宗駕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因溫國宗放置於系爭汽車後車廂之鋰電池（下稱系爭電池）起火燃燒，致系爭汽車起火燃燒而受損（下稱系爭火災），經報請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處理，被告生產製造之系爭電池致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為肇事因素。系爭汽車因被告過失行為受損，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約定，如修復費用達765,000元，原告即應以保險金額102萬元乘以賠償率95％後，給付被保險人伯捷公司969,000元。系爭汽車經訴外人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南投服務廠評估回復原狀所需修復費用為1,414,976元，顯已逾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所定推定全損之狀況，原告即依被保險人伯捷公司之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以全損現金賠償方式給付伯捷公司保險金969,000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69,000元等語。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6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抗辯：
（一）系爭汽車之駕駛溫國宗係從事監視器材開發及買賣，2年前確實有與被告合作訂製鋰電池，鋰電池來源並非全部皆由被告提供，被告無從得知訂製後之鋰電池最終安裝位置、實際用途，只是依照當時訂製之規格、尺寸製作。該鋰電池就是行動電源裡面一顆一顆的電池，比一般3號電池再大一些，賣一組裡面有33顆，大約是4千多元，溫國宗是從網路或同行介紹來跟被告購買，被告是寄送到溫國宗臺中的公司地址。該鋰電池單體來源供應之廠商均有送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為合法合規之電池。被告不清楚火燒車當時的系爭電池是否是溫國宗跟被告購買的鋰電池，或是溫國宗去淘寶或跟配合的廠商購買。被告賣給溫國宗的鋰電池就是市售通路型，很普遍的鋰電池，去任何材料行或網路購買都是長這樣，被告無法從消防局火災鑑定報告所附照片辨識是否為被告生產製造，只能看出是一個圓柱形的電池。被告否認系爭電池是向被告購買的，且從原告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系爭火災為被告生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0頁）：
　　伯捷公司以其所有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系爭汽車於112年3月24日12時17分許由溫國宗駕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因放置於系爭汽車後車廂之系爭電池起火燃燒，致系爭汽車受損已達於全損狀況，經修車廠估價理賠總額為14,149,760元，經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約定，賠付系爭汽車受損理賠保險金969,000元予車主伯捷公司。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0頁）：　　
（一）系爭汽車後車廂起火燃燒的系爭電池是否為被告生產製造？
（二）如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則被告對於系爭汽車火燒毀損應否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五、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可參）。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對原告負過失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既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否則即應駁回其訴。
六、原告主張被告生產製造之系爭電池為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而毀損之肇事因素，被告應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節，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汽車行車執照、汽車理賠申請書、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自用）保險條款、消防局火災調查資料內容、系爭汽車修復估價單、保險金電匯付款明細各1件、系爭汽車毀損照片6張為證（見本院補字卷第21頁至第63頁），惟上開證據均無法證明系爭電池係被告生產製造或被告對系爭火災有何過失侵權行為，被告亦否認系爭電池為其生產製造或賣給溫國宗之鋰電池及其具有過失侵權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已乏所據，難信為真實。
七、又查本院依職權向消防局調取系爭火災之火災原因紀錄記載：「…五、火災原因研判：…（三）起火原因研判：……5.檢討因『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1）現場勘察時，起火處附近發現許多燒損鋰電池、經逐層清理、挖掘該處，燃燒物中部分鋰電池內部芯片已經爆開，芯片殘跡四處飛散（照片12至18），故研判起火處鋰電池係有爆開噴飛之異常情形，現場無法完全排除鋰電池異常引起火災之可能性。（2）比對駕駛溫國宗筆錄所述：『後車廂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是我放置各式規格及樣式的監視器材及監視器材使用的電池。』，『該電池為鋰電池模組是供監視器設備使用，…。』，『除上述物品外，沒有放置其他物品。』，顯示起火處僅放置鋰電池，並未擺放其他電氣設備。（3）起火處附近鋰電池係有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駕駛也表示該處僅放置鋰電池，並未擺放其他電氣設備，再者，鋰電池產品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本案起火原因是以『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綜合上述分析，初步研判『化學物品或危險物自燃』、『菸蒂』、『車輛機械因素』與『人為縱火』等原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應可排除，另外，起火處附近確實有擺放鋰電池，而電池亦出現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再者，鋰電池產品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本案起火原因是以『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等語，有消防局114年6月5日南市消調字第1140030618號函及其檢送之火災原因紀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80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99頁、第100頁），可知消防局鑑定認為系爭火災現場電池出現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且鋰電池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系爭電池為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性最大。是依消防局上開火災原因紀錄，仍無從證明引起系爭火災之系爭電池係被告生產製造，遑論其火災原因紀錄亦推論系爭電池係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始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自難認系爭電池之生產製造廠商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
八、綜上所述，系爭電池雖為系爭火災發生之可能原因，但原告未能證明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且難認系爭電池之生產製造廠商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原告主張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被告對系爭火災之肇事原因具有過失，構成不法侵權行為云云，要屬無據。原告既未舉證證明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係因被告生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亦未舉證被告有何過失不法侵權行為，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汽車之損害。是原告就其主張，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系爭電池非其生產製造，且無證據證明系爭火災為被告生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乙節，則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96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2,81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97號

原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訴訟代理人  黃昱凱  

            施柏丞  

被      告  綠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家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2,8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伯捷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捷公司）以其

      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汽車（下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

      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額新臺

      幣（下同）102萬元，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2月17日起至1

      13年2月17日止。系爭汽車於112年3月24日12時17分許由

      訴外人溫國宗駕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因溫

      國宗放置於系爭汽車後車廂之鋰電池（下稱系爭電池）起

      火燃燒，致系爭汽車起火燃燒而受損（下稱系爭火災），

      經報請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處理，被告生產

      製造之系爭電池致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為肇事因素。系

      爭汽車因被告過失行為受損，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約定

      ，如修復費用達765,000元，原告即應以保險金額102萬元

      乘以賠償率95％後，給付被保險人伯捷公司969,000元。系

      爭汽車經訴外人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南投服務廠評估回

      復原狀所需修復費用為1,414,976元，顯已逾系爭保險契

      約第12條所定推定全損之狀況，原告即依被保險人伯捷公

      司之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以全損現金賠償方式給付伯捷

      公司保險金969,000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69,000元等

      語。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6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抗辯：

（一）系爭汽車之駕駛溫國宗係從事監視器材開發及買賣，2年

      前確實有與被告合作訂製鋰電池，鋰電池來源並非全部皆

      由被告提供，被告無從得知訂製後之鋰電池最終安裝位置

      、實際用途，只是依照當時訂製之規格、尺寸製作。該鋰

      電池就是行動電源裡面一顆一顆的電池，比一般3號電池

      再大一些，賣一組裡面有33顆，大約是4千多元，溫國宗

      是從網路或同行介紹來跟被告購買，被告是寄送到溫國宗

      臺中的公司地址。該鋰電池單體來源供應之廠商均有送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為合法合規之電池。被告不

      清楚火燒車當時的系爭電池是否是溫國宗跟被告購買的鋰

      電池，或是溫國宗去淘寶或跟配合的廠商購買。被告賣給

      溫國宗的鋰電池就是市售通路型，很普遍的鋰電池，去任

      何材料行或網路購買都是長這樣，被告無法從消防局火災

      鑑定報告所附照片辨識是否為被告生產製造，只能看出是

      一個圓柱形的電池。被告否認系爭電池是向被告購買的，

      且從原告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系爭火災為被告生產製

      造之鋰電池所肇致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第100頁）：

　　伯捷公司以其所有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系爭

    汽車於112年3月24日12時17分許由溫國宗駕駛停放於臺南市

    ○○區○○街000號前，因放置於系爭汽車後車廂之系爭電池起

    火燃燒，致系爭汽車受損已達於全損狀況，經修車廠估價理

    賠總額為14,149,760元，經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約定

    ，賠付系爭汽車受損理賠保險金969,000元予車主伯捷公司

    。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100頁）：　　

（一）系爭汽車後車廂起火燃燒的系爭電池是否為被告生產製造

      ？

（二）如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則被告對於系爭汽車火燒毀

      損應否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五、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

    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

    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

    年台上字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可參）。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

    對原告負過失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既為被告所否認，

    依前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否則即應駁回其訴。

六、原告主張被告生產製造之系爭電池為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

    而毀損之肇事因素，被告應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

    節，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汽車行車執照、汽車理賠申請書、汽

    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自用）保險條款、消防局火災調查資

    料內容、系爭汽車修復估價單、保險金電匯付款明細各1件

    、系爭汽車毀損照片6張為證（見本院補字卷第21頁至第63

    頁），惟上開證據均無法證明系爭電池係被告生產製造或被

    告對系爭火災有何過失侵權行為，被告亦否認系爭電池為其

    生產製造或賣給溫國宗之鋰電池及其具有過失侵權行為，是

    原告前開主張，已乏所據，難信為真實。

七、又查本院依職權向消防局調取系爭火災之火災原因紀錄記載

    ：「…五、火災原因研判：…（三）起火原因研判：……5.檢討

    因『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1）現場勘察時

    ，起火處附近發現許多燒損鋰電池、經逐層清理、挖掘該處

    ，燃燒物中部分鋰電池內部芯片已經爆開，芯片殘跡四處飛

    散（照片12至18），故研判起火處鋰電池係有爆開噴飛之異

    常情形，現場無法完全排除鋰電池異常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2）比對駕駛溫國宗筆錄所述：『後車廂分為上下兩層，…

    上層是我放置各式規格及樣式的監視器材及監視器材使用的

    電池。』，『該電池為鋰電池模組是供監視器設備使用，…。』

    ，『除上述物品外，沒有放置其他物品。』，顯示起火處僅放

    置鋰電池，並未擺放其他電氣設備。（3）起火處附近鋰電

    池係有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駕駛也表

    示該處僅放置鋰電池，並未擺放其他電氣設備，再者，鋰電

    池產品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

    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本案起火原因是以『電氣因素-鋰電池

    』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綜合上述分析，初步研判『化學物

    品或危險物自燃』、『菸蒂』、『車輛機械因素』與『人為縱火』

    等原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應可排除，另外，起火處附近確實

    有擺放鋰電池，而電池亦出現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

    之異常情形，再者，鋰電池產品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

    ，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本案起火原

    因是以『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等語

    ，有消防局114年6月5日南市消調字第1140030618號函及其

    檢送之火災原因紀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80

    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

    錄，本院卷第99頁、第100頁），可知消防局鑑定認為系爭

    火災現場電池出現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

    ，且鋰電池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

    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系爭電池為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

    性最大。是依消防局上開火災原因紀錄，仍無從證明引起系

    爭火災之系爭電池係被告生產製造，遑論其火災原因紀錄亦

    推論系爭電池係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始導致本體出現異常

    而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自難認系爭電池之生產製造廠商有

    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

八、綜上所述，系爭電池雖為系爭火災發生之可能原因，但原告

    未能證明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且難認系爭電池之生產

    製造廠商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原告主張系爭電池為被

    告生產製造，被告對系爭火災之肇事原因具有過失，構成不

    法侵權行為云云，要屬無據。原告既未舉證證明系爭汽車發

    生系爭火災係因被告生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亦未舉證被

    告有何過失不法侵權行為，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汽

    車之損害。是原告就其主張，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

    辯系爭電池非其生產製造，且無證據證明系爭火災為被告生

    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乙節，則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96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2,81

    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97號

原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訴訟代理人  黃昱凱  

            施柏丞  

被      告  綠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家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2,8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伯捷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伯捷公司）以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汽車（下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額新臺幣（下同）102萬元，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2月17日起至113年2月17日止。系爭汽車於112年3月24日12時17分許由訴外人溫國宗駕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因溫國宗放置於系爭汽車後車廂之鋰電池（下稱系爭電池）起火燃燒，致系爭汽車起火燃燒而受損（下稱系爭火災），經報請臺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處理，被告生產製造之系爭電池致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為肇事因素。系爭汽車因被告過失行為受損，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約定，如修復費用達765,000元，原告即應以保險金額102萬元乘以賠償率95％後，給付被保險人伯捷公司969,000元。系爭汽車經訴外人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南投服務廠評估回復原狀所需修復費用為1,414,976元，顯已逾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所定推定全損之狀況，原告即依被保險人伯捷公司之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以全損現金賠償方式給付伯捷公司保險金969,000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69,000元等語。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6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抗辯：

（一）系爭汽車之駕駛溫國宗係從事監視器材開發及買賣，2年前確實有與被告合作訂製鋰電池，鋰電池來源並非全部皆由被告提供，被告無從得知訂製後之鋰電池最終安裝位置、實際用途，只是依照當時訂製之規格、尺寸製作。該鋰電池就是行動電源裡面一顆一顆的電池，比一般3號電池再大一些，賣一組裡面有33顆，大約是4千多元，溫國宗是從網路或同行介紹來跟被告購買，被告是寄送到溫國宗臺中的公司地址。該鋰電池單體來源供應之廠商均有送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為合法合規之電池。被告不清楚火燒車當時的系爭電池是否是溫國宗跟被告購買的鋰電池，或是溫國宗去淘寶或跟配合的廠商購買。被告賣給溫國宗的鋰電池就是市售通路型，很普遍的鋰電池，去任何材料行或網路購買都是長這樣，被告無法從消防局火災鑑定報告所附照片辨識是否為被告生產製造，只能看出是一個圓柱形的電池。被告否認系爭電池是向被告購買的，且從原告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系爭火災為被告生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等語。

（二）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0頁）：

　　伯捷公司以其所有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系爭汽車於112年3月24日12時17分許由溫國宗駕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因放置於系爭汽車後車廂之系爭電池起火燃燒，致系爭汽車受損已達於全損狀況，經修車廠估價理賠總額為14,149,760元，經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約定，賠付系爭汽車受損理賠保險金969,000元予車主伯捷公司。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0頁）：　　

（一）系爭汽車後車廂起火燃燒的系爭電池是否為被告生產製造？

（二）如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則被告對於系爭汽車火燒毀損應否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五、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可參）。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對原告負過失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既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否則即應駁回其訴。

六、原告主張被告生產製造之系爭電池為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而毀損之肇事因素，被告應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節，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汽車行車執照、汽車理賠申請書、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自用）保險條款、消防局火災調查資料內容、系爭汽車修復估價單、保險金電匯付款明細各1件、系爭汽車毀損照片6張為證（見本院補字卷第21頁至第63頁），惟上開證據均無法證明系爭電池係被告生產製造或被告對系爭火災有何過失侵權行為，被告亦否認系爭電池為其生產製造或賣給溫國宗之鋰電池及其具有過失侵權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已乏所據，難信為真實。

七、又查本院依職權向消防局調取系爭火災之火災原因紀錄記載：「…五、火災原因研判：…（三）起火原因研判：……5.檢討因『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1）現場勘察時，起火處附近發現許多燒損鋰電池、經逐層清理、挖掘該處，燃燒物中部分鋰電池內部芯片已經爆開，芯片殘跡四處飛散（照片12至18），故研判起火處鋰電池係有爆開噴飛之異常情形，現場無法完全排除鋰電池異常引起火災之可能性。（2）比對駕駛溫國宗筆錄所述：『後車廂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是我放置各式規格及樣式的監視器材及監視器材使用的電池。』，『該電池為鋰電池模組是供監視器設備使用，…。』，『除上述物品外，沒有放置其他物品。』，顯示起火處僅放置鋰電池，並未擺放其他電氣設備。（3）起火處附近鋰電池係有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駕駛也表示該處僅放置鋰電池，並未擺放其他電氣設備，再者，鋰電池產品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本案起火原因是以『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綜合上述分析，初步研判『化學物品或危險物自燃』、『菸蒂』、『車輛機械因素』與『人為縱火』等原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應可排除，另外，起火處附近確實有擺放鋰電池，而電池亦出現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再者，鋰電池產品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本案起火原因是以『電氣因素-鋰電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等語，有消防局114年6月5日南市消調字第1140030618號函及其檢送之火災原因紀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80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99頁、第100頁），可知消防局鑑定認為系爭火災現場電池出現爆開、芯片噴飛脫離本體散落之異常情形，且鋰電池一旦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係可能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火災，故研判系爭電池為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性最大。是依消防局上開火災原因紀錄，仍無從證明引起系爭火災之系爭電池係被告生產製造，遑論其火災原因紀錄亦推論系爭電池係受到撞擊、碰撞或損壞始導致本體出現異常而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自難認系爭電池之生產製造廠商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

八、綜上所述，系爭電池雖為系爭火災發生之可能原因，但原告未能證明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且難認系爭電池之生產製造廠商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原告主張系爭電池為被告生產製造，被告對系爭火災之肇事原因具有過失，構成不法侵權行為云云，要屬無據。原告既未舉證證明系爭汽車發生系爭火災係因被告生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亦未舉證被告有何過失不法侵權行為，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汽車之損害。是原告就其主張，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系爭電池非其生產製造，且無證據證明系爭火災為被告生產製造之鋰電池所肇致乙節，則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96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2,81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